信息工程学院关于选拔优秀本科生转入浙江工业大学学习的实施细则（修正版）

根据《浙江工业大学关于选拔之江学院优秀本科生转入浙江工业大学学习办法》（浙工大发[2017]62号）、《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关于推荐优秀本科生转入浙江工业大学学习的实施细则（修订）》（浙工大之江学院[2017]42号），结合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实际情况，特制订本细则。
一、选拔范围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信息工程学院2017年9月及以后入学的普通全日制本科二年级学生（普通专升本及高职单考单招等学生除外）。
二、选拔人数
不超过信息工程学院2017级普通全日制本科在学学生总数的2％，并按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下达的该年级的实际转本名额进行选拔分配。
三、选拔条件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社会主义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未因违纪受过处分。
2．身心健康。
3．选拔对象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入学时高考文化总分在之江学院排名前9名和艺术类高考综合分在之江学院排名第1名的浙江省生源学生(若高考总分相同以名次号排序)，且前四个学期平均学分绩点（必修课）排名列本专业前10%。符合此条件的学生以下简称A类学生。
（2）以项目负责人身份获得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主办的大学生学科竞赛、“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或“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省级一等奖及以上奖项，且前四个学期平均学分绩点（必修课）排名列本专业前30%。符合此条件的学生以下简称B类学生，该类学生名额不超过之江学院转本总名额的10%，且同一赛事不超过2个。
（3）学习成绩优秀，经补考（或重学）后无不及格课程，前四个学期平均学分绩点（必修课）达到3.80（含）以上且排名列本专业前5％；达到全国大学生英语等级考试（四级）425分及以上（英语及艺术类专业学生除外，下同），通过浙江省高校计算机等级（二级）考试（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及艺术类专业学生除外，下同）。2017级及以后的学生必须在前三学期达到国家英语等级考试（四级）425分及以上。符合此条件的学生以下简称C类学生。
C类学生名额总数由之江学院分配下达。分配细则如下：
（1）根据当年各专业在学人数乘以之江学院C类学生人数比例确定各专业C类学生名额的计算值；
（2）根据计算值按四舍五入确定各专业的最大分配名额值；
（3）取计算值整数部分先分配名额；
（4）小于最大分配名额值的专业按计算值小数部分由高到低分配，最后一个名额分配给小于最大分配名额值的专业。
备注：若有多个专业共用名额，按必修课平均绩点由高到低确定转本名单。
四、选拔基本原则
1．自愿报名原则
申请转入浙江工业大学学习的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填写《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优秀本科生转入浙江工业大学学习申请表》。如某专业没有学生提出申请，则取消该专业转出名额，不进行专业间名额的调剂。
2．成绩优先原则
A类和B类学生优先推荐。
B类学生按获奖级别高低顺序推荐至名额满为止。如获奖级别相同，则按照前四个学期平均学分绩点（必修课）在本专业的排名百分比、全国大学生英语等级考试成绩、浙江省高校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高低的顺序确定推荐人选。
C类学生经学院资格审查，在符合推荐条件的基础上，按照学生前四个学期平均学分绩点（必修课）的高低分专业确定推荐人选。在平均学分绩点（必修课）相同的情况下，则按照全国大学生英语等级考试成绩、浙江省高校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高低的顺序确定推荐人选。
3．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整个推荐过程透明，成绩、排名和人选经公示无异议后确定。
五、选拔程序
[bookmark: _GoBack]1．可转名额公示。根据之江学院确定的信息工程学院可转名额，经信息工程学院核准，确定各专业可转名额并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3天。
3．学生申请。学生填写《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选拔优秀本科生转入浙江工业大学学习申请表》，在规定时间内上交至信息工程学院办公室。
4．拟转学生名单公示。信息工程学院汇总拟转学生申报情况，审核所有申请学生相关情况并在信息工程学院网站公示拟转学生名单，公示时间不少于3天。公示内容包括：A类学生公示其高考成绩、浙江省高考成绩第二批次名次号、前四个学期平均学分绩点（必修课）及其专业排名百分比；B类学生公示其获奖证书、项目负责人证明材料、前四个学期平均学分绩点（必修课）及其专业排名百分比、全国大学生英语等级考试成绩、浙江省高校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C类学生公示前四个学期平均学分绩点（必修课）及其专业排名百分比、全国大学生英语等级考试成绩、浙江省高校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
5．拟转学生名单上报。公示结束无异议，则将学生申请汇总表及拟转名单上报至教务部。
六、本细则适用于信息工程学院2017年9月及以后入学的普通全日制本科二年级学生，由信息工程学院负责解释。

